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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停车供需矛盾日益凸现，原建筑物

配建停车位指标已难以适应交通发展新情况和停车需求新变化。为进一步强化建

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的规划管理，有效缓解停车供需矛盾，我局在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参考国内外大城市先进标准、充分考虑新能源汽车发展新需求和广泛调研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形成《无锡市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指标规定（2023 版）》

（以下简称为《指标规定（2023 版）》）。 

《指标规定（2023 版）》的主要内容是：1.总则；2.术语；3.一般规定；4.配

建指标。 

《指标规定（2023 版）》由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管理与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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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加强我市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的规划管理，科学合理引导城市交通发展，

改善城市静态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江苏省城市规划

管理技术规定》、《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无锡市城乡规划条例》等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指标规定（2023 版）》。 

1.2 本《指标规定（2023 版）》所称的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是指建筑物所属车辆

和吸引外来车辆的停放车位之和；所指的车辆包括各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1.3 市区范围内的梁溪区、锡山区、惠山区、滨湖区、新吴区、经开区范围内的

建筑物停车设施配建，适用本《指标规定（2023 版）》；本市下辖江阴市和宜兴市

可参照执行。 

1.4 市区范围内根据用地发展和交通条件，划分为三类停车分区。一类区指古运

河围合区域，吴都路-立信大道-清源路-立德道-具区路-立信大道-干城路-丰润道-

具区路-尚贤道围合区域。二类区指沪宁高速-雪梅路-京杭运河-太湖-钱荣路-锡宜

高速围合区域（除一类区），锡澄高速-锡太高速-凤翔路-北外环围合区域，锡东

大道-锡山大道-吼山南路-锡沪路围合区域。三类区指一、二类区以外的区域。（详

见附图）  

1.5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的设置，必须保障交通安全、配置合理、方便使用，并

应结合城市规划和道路交通组织需要，合理布局。 

1.6《指标规定》应定期开展实施评估，结合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实施效果、

管理问题等，每三年评估一次，并根据评估情况决定是否调整。 

1.7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的规划、设计除应执行本《指标规定（2023 版）》的规定

外，还应符合国家、江苏省和本市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详细规划的要

求、交通影响评价结论实施。 

1.8 本《指标规定（2023 版）》自#年#月#日起施行，凡是新出规划条件的建设项

目，均应执行本《指标规定（2023 版）》，#年#月#日前已出规划条件的建设项目，

可按照原规划条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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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1 机动车 

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

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2.2 非机动车 

指以人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

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

等交通工具。 

2.3 特殊车辆 

指出租车、装卸车、大巴车、救护车等类别机动车。装卸车、大巴车的外廓

尺寸参考《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表 4.1.1 的中型车和大型车尺寸。 

2.4 停车设施、停车位 

供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专门停车位置。 

2.5 子母车位 

前方或底层停车位的车辆驶出后，后方或上层停车位的车辆才能驶出的停车

位形式称子母车位形式。前方或底层车位称母车位，后方或上层停车位称子车位。 

2.6 机械式停车位 

指采用机械式停车设备存取、停放车辆的停车位。 

2.7 电动汽车充电停车位 

指与交流电网连接，为电动汽车车载充电电机（或动力电池）提供交流电源

（或直流电源）供电装置的停车位。 

2.8 无障碍停车位 

方便行动障碍者使用的机动车停车位。 

2.9 访客车位 

指在住宅小区内为来访客人所提供的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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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交通影响评价 

对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新生成交通需求对周围交通系统运行的影响程度进

行评价，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消减建设项目交通影响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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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1 建筑物应按照节地、节能、安全、高效的原则配建停车设施，停车设施应与

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 

3.2 建设建筑物应按规定分别配建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特殊车辆停车位，其中

特殊车辆停车位包括装卸车位、出租车车位、大巴车位。 

3.3 配建车位尺寸参照《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和本市的相关要求。 

3.4 对已有建筑的改建和扩建，其改、扩建部分应按照《指标规定（2023 版）》规

定设置各类停车位；原建筑物配建不满足现行《指标规定（2023 版）》、新增建筑

面积超过 3000m2且超过原建筑规模 25%的，原建筑物配建不足部分宜在改、扩

建工程中按不足车位的 30%补建，剩余不足部分应在半径 500m 范围内，通过公

共停车场、共享停车位等方式补充。 

3.5 分期建设的建筑物，分期停车设施配建数量应不低于同期应配建规模。 

3.6 住宅类建设项目宜设置访客机动车停车位，访客机动车停车位按照居民机动

车停车位总数的 2%进行设置，并不多于 30 个，原则上在小区围墙内且靠近小区

出入口的地面部分设置。 

3.7 商品住宅配建的地面停车位数量（含访客车位）不宜超过住宅总户数的 5％。 

3.8 住宅、公共建筑等应按比例配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具体参照《无障碍设

计规范（GB50763-2012）》。 

3.9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的规划设计可本着节约用地的原则，根据自身情况设置

机械式停车位，其比例不应超过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 30%（停车场项目除

外）。新建住宅不得设置机械式停车位。 

3.10 新建建筑应按要求配置机动车停车位的充电设施，具体参照国家、江苏省和

本市的最新相关文件。 

3.11 新建住宅小区应集中布置配备充电设施的非机动车停车位，且不低于非机动

车停车位总数的 50%。鼓励其他类型建筑配建设置充电设施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3.12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得设于地下二层及以下，并应单独设置车辆出入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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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与机动车库出入口混合设置。非机动车停车设施的坡道应满足电动自行车的使

用要求，净宽不应小于 1.8m。当地下非机动车停车层地坪与室外地坪高差大于

7m 时，应设机械提升装置。 

3.13 尺寸不满足最低要求（参照《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的车位

不计入停车位总数，住宅项目微型车位不计入停车位总数，子母车位按照 1 个车

位计算。计算出的各类停车位数，尾数不足 1 个的以 1 个计算。 

3.14 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建筑物配建停车位的，建筑面积应包括计容建筑面积和地

下室中有实际使用功能的面积（停车库、设备间、人防区域除外）。 

3.15 混合用地配建车位数量应按各类建筑性质及其规模分别计算后累计确定。 

3.16 轨道站点周边配建停车位鼓励对社会开放，以满足“P+R”（停车换乘）发展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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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建指标 

4.1 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 

表 4.1 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指标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居住 
住宅 

一般

商品

房、

定销

商品

房 

户型＞

200𝑚𝑚2 
车位/户 2.0 - 2.5 2.5 

144𝑚𝑚2＜

户型≤

200𝑚𝑚2 

车位/户 1.6 - 2.0 2.0 

90𝑚𝑚2＜户

型≤

144𝑚𝑚2 

车位/户 1.2 - 1.5 1.5 

户型≤

90𝑚𝑚2 
车位/户 1.0 - 1.2 1.2 

未分户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0 - 1.2 1.2 

棚改安置房、共有

产权房 

车位/

户 

车位/100𝑚𝑚2

建筑面积 
0.8 - 1.0 1.0 

公租房、廉租房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3 - 0.4 0.4 

集体宿舍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3 - 0.4 0.4 

小区配套公建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4 0.6 0.8 1.0 

办公 
行政办公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0 1.2 1.6 1.8 

商务办公、科研设计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6 0.8 1.1 1.3 

商业 

商业设

施 

（小型商业）

10000m
2
以下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5 0.8 0.9 1.0 

（中型商业）

10000m
2
~50000m

2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6 1.0 1.0 1.2 

（大型商业）

50000m
2
以上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8 1.0 1.1 1.2 

独立占地的大型超市（含仓

储型超市）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8 1.0 1.2 1.5 

综合、专业、批发市场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8 1.2 1.2 1.5 

农贸市场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8 1.0 1.0 1.2 

宾馆、酒店 车位/客房 0.4 0.5 0.5 0.5 

医疗 

综合医

院、专

科医院 

三级医院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2 - 1.5 1.5 

二级及以下医院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8 - 1.0 1.0 

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0 -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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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疗养院、养老院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6 - 0.8 0.8 

教育 

幼儿园 
教职工停车 车位/100 学生 4.5 - 6.5 6.5 

接送临时停车 车位/100 学生 3.0 - 4.0 4.0 

小学 
教职工停车 车位/100 学生 2.5 - 3.5 3.5 

接送临时停车 车位/100 学生 8.0 - 10.0 10.0 

初中 
教职工停车 车位/100 学生 3.5 - 4.5 4.5 

接送临时停车 车位/100 学生 6.0 - 8.0 8.0 

高中 
教职工停车 车位/100 学生 4.0 - 5.0 5.0 

接送临时停车 车位/100 学生 4.0 - 6.0 6.0 

大中专院校 车位/100 学生 5.0 - 6.0 6.0 

文体

设施 

影剧院 车位/100 座 4.0 5.0 6.0 6.0 

博物馆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5 0.6 0.6 0.8 

图书馆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5 0.6 0.6 0.8 

展览馆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5 0.6 0.6 0.8 

会议中心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0.5 0.6 0.6 0.8 

活动中心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1 1.2 1.4 1.5 

体育

场馆 

大型 车位/100 座 2.0 3.0 3.0 4.0 

小型 车位/100m
2
建筑面积 0.8 1.0 1.2 1.2 

工

业、

仓储

物流 

厂房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 - 0.4 0.4 

仓储物流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 - 0.4 0.4 

交通

枢纽 

汽车站 
车位/高峰日每百位旅

客 
0.5 - 1.2 1.2 

火车站 
车位/高峰日每百位旅

客 
1.0 - 1.5 1.5 

公园 

城市公园 
车位/公顷用地面积

（扣除水域面积） 
- 12.0 13.5 15.0 

主题公园、游乐园 
车位/公顷用地面积

（扣除水域面积） 
- 24.0 27.0 30.0 

注： 

（1）棚改安置房和共有产权房的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采用双指标控制，即

按户数和按建筑面积两种方式分别计算应配建停车位个数，取高值作为配建停车

位数； 

（2）小区配套公建是指物业办公用房、社区居委会用房及社区养老用房等； 

（3）市政公共设施（加油加气站、公交停保场等）管理用房按照商务办公

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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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套商业按其规模参照商业设施指标进行配建； 

（5）儿童福利院等其他医疗可参照疗养院、养老院指标进行配建； 

（6）教育类建设项目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鼓励设置地下接送系统（幼儿园

除外）； 

（7）教堂等宗教设施可参照影剧院指标进行配建； 

（8）非独立修建的影剧院按建筑面积计入商业类统筹考虑； 

（9）活动中心包括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工人活动中心等； 

（10）大型体育场馆是指具有一定规模座位数的体育设施，小型体育场馆是

指基本无座位数的体育设施； 

（11）工业用地中的办公建筑均参照商务办公指标进行配建； 

（12）对于生产研发用地，生产部分参照厂房指标进行配建，研发部分参照

科研设计指标进行配建； 

（13）城市道路沿线的大型建筑以及其他重大建设项目和交通枢纽、公园、

医院、学校、大型体育场馆等城市重要公建，考虑其对交通影响较大或出行特征

较为复杂的，停车配建指标应通过开展交通影响评价研究确定； 

（14）“—”表示无配建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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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 
表 4.2 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非机动车指标 

居住 
住宅 

一般商品房、定销商品

房 
车位/户 

车位/100𝑚𝑚2

建筑面积 
1.0 

棚改安置房、共有产权

房 
车位/户 

车位/100𝑚𝑚2

建筑面积 
1.2 

公租房、廉租房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5 

集体宿舍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5 

小区配套公建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0 

办公 
行政办公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5 

商务办公、科研设计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0 

商业 

商业设施 

（小型商业）10000m
2
以

下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8 

（中型商业）

10000m
2
~50000m

2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8 

（大型商业）50000m
2
以

上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8 

独立占地的大型超市（含仓储型超

市）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2.5 

综合、专业、批发市场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5 

农贸市场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5.0 

宾馆、酒店 车位/客房 0.4 

医疗 

综合医

院、专科

医院 

三级医院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2.0 

二级及以下医院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2.0 

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3.0 

疗养院、养老院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5 

教育 

幼儿园 
教职工停车 车位/100 学生 4.5 

接送临时停车 车位/100 学生 10.0 

小学 
教职工停车 车位/100 学生 3.0 

接送临时停车 车位/100 学生 15.0 

初中 
教职工及学生停车 车位/100 学生 40.0 

接送临时停车 车位/100 学生 5.0 

高中 
教职工及学生停车 车位/100 学生 50.0 

接送临时停车 车位/100 学生 — 

大中专院校 车位/100 学生 50.0 

文体设

施 

影剧院 车位/100 座 8.0 

博物馆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2.0 

图书馆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2.0 

展览馆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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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心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2.0 

活动中心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3.0 

体育场馆 
大型 车位/100 座 1.2 

小型 车位/100m
2
建筑面积 1.2 

工业、

仓储物

流 

厂房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0 

仓储 车位/100𝑚𝑚2建筑面积 1.0 

交通枢

纽 

汽车站 车位/高峰日每百位旅客 0.15 

火车站 车位/高峰日每百位旅客 0.15 

公园 

城市公园 
车位/公顷用地面积（扣除

水域面积） 
15.0 

主题公园、游乐园 
车位/公顷用地面积（扣除

水域面积） 
20.0 

注： 

（1）商业类建筑应配置地面非机动车停车场； 

（2）学校宜利用门口用地红线区域设置非机动车临时停车位和等待区； 

（3）“—”表示无配建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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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特殊车辆停车位配建指标 
表 4.3 特殊车辆停车位配建指标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装卸车位 出租车车位 大巴车位 

办公 
车位/10000m

2
建筑

面积 
0.5 1 - 

商业设施、独立占

地的大型超市（含

仓储型超市）、各

类市场 

车位/10000m
2
建筑

面积 

每 5000m
2
建筑面积设置

1 个；超过 3 个时，每

增加 10000m
2
增设 1

个；超过 6 个时，每增

加 15000m
2
增设 1 个 

每 10000m
2
建筑面积

设置 2 个；超过 6 个

时，每增加 20000m
2

增设 1 个 

- 

宾馆、酒店 车位/100 客房 

每 100 客房设置 1 个，

超过 3 个时，每增加

200 客房，增设 1 个 

每 100 客房设置 1

个，超过 3 个时，每

增加 200 客房，增设

1 个 

0.5 

医院 车位/100 床位 按需设救护车位 1.5 - 

体育场馆 车位/1000 座位 - 1 1 

博物馆、图书馆、

展览馆 

车位/10000m
2
建筑

面积 
- 0.5 0.5 

注： 

（1）特殊车辆配建停车位数量时，不应考虑停车分区和轨道站点的影响； 

（2）特殊车辆停车位不得计入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 

（3）“—”表示无配建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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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合……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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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无锡市区停车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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